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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就犯罪類型定位的思考而言，其實不應該被忽略的是，不管我們如何理解某

些犯罪類型要素的法律性質，事實上刑法所規範的對象，也就是行為本身的進行

狀態，是不變的存在。如果我們將刑法看待為社會倫理表現的一種方式，認為社

會倫理的幾條主軸建構刑法的規範脈絡，那麼依隨社會條件的改變所牽動之回應

方式的變動，以及對於傳統規範之解釋的調整，都只是社會倫理主軸的變奏現

象，是我們在新的社會條件的背景下對於行為的回應。某些行為是不是可以被認

為是特定犯罪行為的進行，而應該受到規範，其實真正牽動的是我們對於行為所

侵害的人類生活利益，是不是已經產生有保護必要性的想法。當某些新興工具在

人類社會的生活中被使用時，這一種想法會隨著該新興工具的社會依存度以及人

民生活利益侵害種類的不同感受而改變。 

 

我國對於涉及電腦的犯罪規範之所以在近十年間頻繁的修法，如果先不去理

會增、修法的品質，就社會規範的表現而言，也是一種社會接納新興生活技術時

必然會出現的規範現象。換句話說，在短時間內頻繁的修法，至少在反應社會價

值的正面思考上，呈現出電腦犯罪的定義與犯罪類型確實依隨著電腦的普遍使用

與電腦特性的被認識，而存在著概念的流動狀態。是以「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之

修訂，實不能忽略此等流動的法益概念。 

 

貳、研究目的 

 

在刑法研究的社群之間，要在犯罪類型存在的正當性找到這樣一個廣泛共

識，基本上都會聚焦在利益保護或者法益的討論，法益的確定不但對於構成要件

的明確扮演了關鍵意義，也是刑法分則之犯罪類型體系的判斷標準，換句話說，

就分則的修訂而言，法益保護是一個沒有辦法迴避的共同基本性質與研究方法。 

因而「妨害電腦使用」究竟顯現了什麼樣的利益保護，確實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在現代社會中，電腦已成為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新興科技與工具，於此

等新興科技的應用下，固然為現代人生活帶來了更多便利性，然同時也使現代生

活產生了新的危機感。面對此等新興風險，人類社會很容易在經驗的直覺上，將

其定位或歸納為某特定利益的侵害類型，而將電腦犯罪納入傳統刑法的規範當

中，以發揮刑法構成要件類型化與抽象化的功能。然而隨著電腦的普遍使用以及

知識的普及，人們便開始針對電腦使用分析特定規範的保護目的，並且對照舊有

的規範模式，區隔行為類型亦可能認為有新的利益侵害，而出現有新的犯罪類型

甚至新的保護法益概念的呈現。此等因應新興工具的社會依存度以及人民生活利

益侵害種類不同感受的改變，而將某特定利益的侵害歸納為犯罪類型的立法方

式，正顯現出法益的流動性。然而在流動的法益概念下，犯罪的設立也易流於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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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因此本計畫除了探求「妨害電腦使用」所欲保護的法益外，更重要的是在法

益的探求上，透過「家族相似性」的方法學，突破法益流動性下所造成的恣意問

題。 

 

参、文獻探討 

 

    關於電腦犯罪的定義，學說上有泛指與電腦有關犯罪的廣義說，亦有著重於

電腦特質且侵犯財產法益之狹義說，以及詳細區分行為類型而模糊法益概念的折

衷說。國內有學者認為這樣的分類方式並沒有精確的掌握「電腦特質」，其認為

妨害電腦使用行為必須採時間性的立法方式，藉由時間性的發展流程，架構出一

個圓椎體模型，圓椎體的頂端為行為類型的判斷始點，其後依隨電腦處理的時間

往下延伸，每一階段的延伸都因平面不同的同心圓之切割，而產生不同階段之不

同的行為類型。並且認為只有對於貫穿到圓錐底部的不適切行為，始有迫切的犯

罪化需要，因此，當法益往圓錐頂部推移而創設出新的圓錐體時，將會創設出越

嚴格的規制而可能導致過度犯罪化。 

 

    本計畫認為加入時間要素的圓椎模型，只要切入不同的觀察角度，事實上剛

好提供了我們對於不同階段的使用電腦的利益判斷。除了進入圓錐頂端的行為是

到達底部的不變條件，而成為妨害電腦使用犯罪的基本原型外，在時間因素下各

個行為的動作階段，也可以被分析出不同的使用利益。然而此等模型的指出仍無

法說明，在何等情況下，一個適當的新圓錐模型的展開，方是適當的犯罪化方式。 

 

肆、研究方法 

 

    在現代社會中很多工具的使用，事實上都已經成為人類生活不可欠缺的一部

份，即便肯認該工具的使用必須受到法律規範，如果沒有論證其別於其他固有法

益的特殊性，而直接跳躍其使用效能值得獨立保護，不免會讓人懷疑是不是對於

同樣利益本質的客體，只要可以證明侵害案件層出不窮或者損失重大，就可以以

獨立犯罪類型來加以規範，甚至以重刑的刑罰作為應對的法律效果。這樣的論證

思考顯然與刑法謙抑的表現有相當程度的悖離，並且很容易被批評為以刑法為創

設規範背書。因此對於法益的探求，本計畫認為個別規範所內含之保護法益的組

合，可以形成一個以家族相似性延展如同森林般的抽象法益圖像，而個別保護法

益就是其間的個別樹種。家族相似性的思考模式應用在法益的存在討論時，就是

以現行規範體系已經存在的眾多個別犯罪類型的保護法益，作為相似性的探尋基

礎，思考現有的規範體系中，保護同質性利益的個別規範。或許就行為類型而言，

相與比較的兩個不同規範被呈現為不一樣的犯罪類型，但是經由同質或相似保護

法益的延展，很容易認識或感受具體保護法益的存在，以及特定法益保護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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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法益內涵之分析，我國目前的刑法規定中，除了一些特定的犯罪類型（諸

如通姦罪、賭博罪等）有受到討論、質疑之外，大部分的刑法規範的保護法益是

沒有被懷疑的。因此，如果在方法上先拋開傳統思維的定義方式，不再嘗試從有

疑問的個別規範自身論證法益的形成，至少可以擺脫自陷於保護法益固有描述困

境的束縛。且自圓錐模型觀之，加入時間因素的妨害電腦使用行為，其可能涉及

的法益侵害，至圓錐底部可能產生無限膨脹，亦可能往圓錐頂部推移，然而這麼

多的法益是否均須藉由刑法加以保護是不無疑問的，因此為了避免犯罪類型的恣

意，本計畫透過妨害電腦使用行為與已經存在的個別犯罪類型保護法益之相似

性，從而自法益保護的角度檢討，關於妨害電腦使用之行為是否須另外設置專章

予以保護。並將從電腦犯罪實務判決的最新走向，分析立法者與司法者對於「妨

害電腦使用」法益內涵的看法，藉由此等分析說明現行實務對於妨害電腦使用罪

章之法益紛亂即其與固有犯罪類型保護法益之相似性。 

 

伍、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計劃以使用電腦的利益作為論述題目，主要是希望相關涉及國家刑罰權發

動的討論，無論如何在犯罪類型化的處理過程中，都應該將思考重新回置於利益

侵害或法益保護的闡釋。自表一至表五妨害電腦使用行為之實務見解分析可發

現，僅是刑法第358條「無故侵入電腦或相關設備罪」對於該罪所保護的法益，

實務上即有認為係社會大眾對登入機制安全性之信賴、被害人對登入控制機制之

信賴、電腦系統之登入控制機制、資訊安全、電腦使用安全、系統安全維護之利

益、密碼管理正確性、電子信箱管理之正確性、個人秘密、商業機密、準私文書

以及準動產等。然而在歷次涉及電腦的增、修法過程中，立法者表現了強大的企

圖，想要藉由增、修法的手段，一舉將涉及電腦之違反社會期待或不被社會期待

的相關行為加以約束，而創造出一個合理使用電腦的秩序。因此幾次修法的表

現，都還是聚焦於某些特定行為的處罰可能，以及如何處罰的分析。 

 

    為了掌握隨著時間的繼續流動，可能呈現出不同的使用電腦的利益特質，本

計畫建議在圓椎模型頂端的最初階段論證使用電腦的空間利益，並以之作為妨害

電腦使用罪章犯罪類型的原型，並且在往後修法的討論中，立基於電腦犯罪之流

動性概念，跳脫獨立罪章規範的選擇，直接以使用利益作為基礎的分類思考，並

且結合固有刑法罪章的結構，如同德國刑法關於電腦犯罪的對應，回置各個行為

所侵害法益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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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 358358358358 條條條條法益或損害法益或損害法益或損害法益或損害

相關措詞相關措詞相關措詞相關措詞    

判解函釋判解函釋判解函釋判解函釋////裁判書裁判書裁判書裁判書    

社會大眾對登入機制安全

性之信賴 

94 年少年法院（庭）庭長法官業務研討會法律問

題提案 第 20 號。 

被害人對登入控制機制之

信賴 

雄 98 審簡 1717。 

電腦系統之登入控制機制 北 94 易 1590。 

資訊安全 高高 95 上易 872、高高 95 上易 872。 

電腦使用安全 南 93 簡 1619。 

系統安全維護之利益 板 94 簡 163。 

密碼管理正確性 高高 95 上訴 1589。 

電子信箱管理之正確性 中 98 易 1005。 

個人秘密 高高 95 上訴 1589。 

商業機密 高院 97 上易 1310、北 96 訴 1305。 

準私文書 連 93 訴 4、北 92 訴 1108、北 93 訴 326、94 竹簡

626、彰 93 訴 927、96 桃簡 630、94 壢簡 1579、

94 壢簡 577、93 桃簡 909、中 95 訴 1545。 

準動產 連 93 訴 4、北 92 訴 1108、92 基簡 943、92 基簡

817、基 92 易 181、宜 93 簡上 43、92 彰簡 88、板

94 易 1786、板 94 簡 102、板 91 易 3585、雄 97 審

簡 6843、雄 93 易 577、雄 92 簡 3413。 

【表一 刑法第 358 條實務見解鳥瞰表】 

 

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 359359359359 條法益或損害條法益或損害條法益或損害條法益或損害

相關措詞相關措詞相關措詞相關措詞    

判解函釋判解函釋判解函釋判解函釋////裁判書裁判書裁判書裁判書 

電磁紀錄使用之安全，其

內容兼及個人之財產、祕

密及公共信用之安全 

北 94 訴 1561。 

準動產 北 95 訴 847、竹 93 訴 179、板 93 簡 1592、北 92

簡 2967、北 92 訴 1108、北 92 簡 3842、北 92 簡

3414、北 92 簡 3563、北 92 簡 3498、北 93 訴 440、

北 94 簡 209、北 94 易 919、北 97 簡 2095、北 98

訴 1252、士 92 簡上 176、士 97 訴 926、板 91 易

2968、板 92 簡 2228、板 92 簡 2867、板 92 易 2513、

板 93 簡 149、板 93 簡 2747、板 93 簡 2433、板 93

簡 3457、板 93 易 94、板 92 易 1433、板 93 易 1130、

板 94 簡 102、板 93 簡 5839、板 94 簡 2874、板 93

簡 5902、板 95 簡上 513、桃 92 簡 80、92 壢簡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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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桃簡 661、93 桃簡 1109、93 壢簡 1098、93 桃

簡 1356、93 壢簡 1263、96 桃簡 16、96 桃簡 2179、

98 桃簡 682、中 92 易 2751、中 92 易 2376、中 93

易 255、中 93 訴 677、南 92 簡 273、南 94 訴 570、

南 97 簡 2401、南 98 簡 1915、屏 93 易 122、屏 93

簡 546、屏 93 簡 357、屏 93 簡 1184、屏 93 簡 1335、

屏 93 簡 1469、屏 93 簡上 130、屏 93 簡上 161、

屏 94 簡 473、屏 95 簡 746、雄 92 簡 3413、雄 93

簡 547、雄 93 簡 257、雄 93 簡 577、雄 93 簡 1265、

雄 93 簡 2329、雄 93 簡 2449、雄 93 簡 2416、雄

93 簡 498、雄 93 簡上 221、雄 93 易 577、雄 94 簡

3043、雄 94 簡 4466、雄 95 簡 898、基 92 易 181、

92 基簡 817、96 基簡 1363、苗 93 簡上 32、94 苗

簡 1020、彰 92 易 1103、投 92 簡上 100、連 93 訴

4、高院高雄 92 上更(一)207、高院高雄 95 上訴

1306、高院台中 93 上易 356、92 花簡 448、92 花

簡 596。 

智慧財產權 97 刑智上訴 48、98 刑智上訴 1、98 刑智上訴 11。 

網路遊戲秩序 雄 93 簡 547。 

網路遊戲管理 雄 96 簡 3872。 

線上遊戲管理之正確性 92 花簡 171。 

電子化財產秩序 南 95 訴 801、高院台南 96 上訴 153、高院 95 上訴

2674。 

電磁紀錄所有權與使用利

益 

桃 98 審訴 2085。 

電磁紀錄支配 中 92 訴 2762、南 93 簡 1619、雄 93 簡 2053、雄

94 簡 679、雄 94 簡上 173、嘉 93 訴 103、東 93 簡

106。 

電磁紀錄管理之正確性 北 93 訴 326、北 96 訴 881、板 95 易 88、南 93 簡

上 19、南 93 訴 162、南 93 簡 2200、南 94 簡 1073、

屏 93 簡 660、雄 93 訴 2351、雄 96 訴 4392、雄 98

訴 104、宜 93 簡上 50。 

電磁紀錄管理之正確性與

機密性 

高院 96 上訴 1142。 

資訊管理之正確性 宜 96 訴 24。 

客戶資料管理之正確性 金 96 簡上 1。 

帳號資料管理之正確性 北 96 訴 640、雄 97 審訴 1312。 

審核貸款之正確性 竹 97 訴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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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保存之完整性 雄 97 訴更一 3、高院高雄 97 上訴 1755。 

電子郵件之控管 桃 95 簡 314。 

電子信箱之可使用性 中 95 訴 1545。 

帳號之正常使用 98 審投刑簡 460。 

電腦系統安全性之信賴 北 94 易 1590。 

電磁紀錄管理之安全信賴

性及機密性 

北 96 訴 578。 

消費（交易）管理之正確

性 

北 96 訴 578。 

差勤管理之正確性 高院台南 98 上訴 2。 

帳務稽核之正確性 桃 96 審易 716。 

網路連線機能 北 94 訴 1514。 

營業秘密 北 95 簡 649。 

客戶資料之管理權限 雄 94 訴 147。 

客戶資料管理之隱密性 中 95 易 1437、中 97 訴 2779、高院台中 95 上訴

2872。 

資料之私密性 雲 94 訴 788、高院台中 93 上訴 1413。 

客戶流失 北 93 訴 1106、北 97 訴 954。 

經營利益 嘉 95 訴 270。 

正常營運 板 96 簡 4005、雄 93 訴 2319、雄 96 訴 4392、雄

98 訴 104、彰 93 訴 737。 

商業競爭能力 桃 96 訴 1290。 

商譽 雄 94 訴 147、高院 98 上訴 3246。 

信用 高院 98 上訴 3246。 

個人隱私 北 96 訴 578、98 中簡 1275。 

被害人身心健全 北 98 簡 4255。 

準文書 高院 91 上更(一)170。 

【表二 刑法第 359 條實務見解鳥瞰表】 

 

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 360360360360 條法益或損害條法益或損害條法益或損害條法益或損害

相關措詞相關措詞相關措詞相關措詞    

判解函釋判解函釋判解函釋判解函釋////裁判書裁判書裁判書裁判書 

原 352 條 北 92 訴 1108、92 壢簡 1236、雄 92 簡 3009。 

電腦處理運算資訊功能 北 94 易 485。 

系統效能 高院 95 上訴 3830。 

電腦紀錄之處理效能 南 94 簡 747。 

電腦與網路之正常運作 高院 95 上易 255、中 97 訴 1494。 

電腦連線機能之正常運作 北 94 訴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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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刑法第 360 條實務見解鳥瞰表】 

 

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 361361361361 條法益或損害條法益或損害條法益或損害條法益或損害

相關措詞相關措詞相關措詞相關措詞    

判解函釋判解函釋判解函釋判解函釋////裁判書裁判書裁判書裁判書 

政府機關資訊安全 雄 95 易 1305。 

公務機關對於員工電子郵

件密碼管理之正確性 

雄 94 訴 1714。 

公務機關對於電子信箱管

理之正確性 

中 98 易 1005。 

公務機關屬員對於電腦系

統安全性之信賴 

北 94 易 1590、高院 95 上訴 765。 

公務機關對電磁紀錄管理

之正確性與機密性 

北 96 訴 578。 

遭洩漏個人資料之個人隱

私權 

北 93 訴 1157。 

【表四 刑法第 361 條實務見解鳥瞰表】 

 

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刑法第 362362362362 條法益或損害條法益或損害條法益或損害條法益或損害

相關措詞相關措詞相關措詞相關措詞    

判解函釋判解函釋判解函釋判解函釋////裁判書裁判書裁判書裁判書 

(被害人的)檔案資料之管

理 

雄 93 易 1882。 

他人隱私權 雄 93 易 1882。 

【表五 刑法第 362 條實務見解鳥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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